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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0_88_E3_80_8A_E5_c122_480659.htm 时下，《律师法》

修改稿的草案已经国务院原则通过，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据说准备10月通过。遍观众专家和学者以及律师界的声音，

无非是把意见集中在三难，即“阅卷难”、“取证难”、“

会见难”。但是，却鲜见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知情权和会见方

式的讨论。 本文旨在通过笔者在律师刑事法律服务过程中接

触到知情权和律师会见方式问题提出一 些观点，希望得到律

师界的关注，并期望立法中能够考虑。 大家知道，《刑事诉

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起即可以自己

或者由家属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即可以自己或由家属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在人民法院立案后就可以自己或由家属聘请律师为被告进

行辩护。 这是诉讼法规定的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介入的时间问

题。但是，遍查诉讼法以及两高院、公安部执行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都参照了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介入做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除了人民法院规定人民法院判决后应当向辩护律师送

达判决书外，其他两阶段都没有规定在本阶段结束的时候，

办案机关应当将阶段结束的情况通报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

就是在全国人大的关于刑事诉讼法规定里，也没有侦查和审

查起诉阶段结束后，办案机关应当将结果通知律师。在司法

实践中，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往往跟

踪办案到人民法院判决为止。这样的做法由于律师了解案情

，能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更有效的辩护意见。实践中，无论



犯罪嫌疑人还是其家属以及律师均愿意接受全程服务的方式

。但是，由于目前的法律没有规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

段的结束后，办案机关的对律师的告知义务。因此律师往往

不知道案件的进程。律师需要四处电话询问。 笔者曾经办理

多起刑事案件中都发生了这样的现象。曾经有一 起交通肇事

案子，笔者询问刑警队被告知案子已经移交审查起诉。笔者

到检察院的公诉科查询，公诉科告知没有收到案子。最后笔

者跑了六次公诉科才见到案子。另外，有起抢劫的案子，笔

者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开始检察院公诉到基层人民法院。

笔者到基层人民法院递交辩护手续，结果被告知案子已经被

检察院撤回。笔者返回检察院，公诉科的人告诉说，案子已

经移送上级检察院向中级人民法院公诉。笔者又联系上级检

察院公诉处，公诉处告知案子已经公诉到中级人民法院。笔

者又联系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由于中级人民法院有

两个刑事审判庭，几经展转当笔者联系到办案的审判长的时

候，案子再有两天就开庭了。这两天，笔者阅卷、研究总算

没耽误出庭辩护。 通过上面这几个例子，笔者深有感触，律

师介入刑事诉讼中，如果不给律师知情权，律师的工作就是

相当的被动。律师要跟着案子跑，还是追不上案子。因此，

笔者建议：在律师修改稿中要加上，“对有律师参与的案件

，办案机关结束本阶段工作的时候，应当书面告知律师。” 

关于律师的会见方式问题，笔者是通过最近参与辩护的一起

诈骗案所发现的。近期，笔者接受了一件诈骗案家属的委托

作为该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笔者赴山东某看守所会

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时，笔者惊奇这一崭新的会见方

式。会见是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见室进行的。会见室中间有



一道防爆玻璃幕墙将房间隔为内外两部分。外面为律师准备

了办公桌椅，桌子上放置了一部红色的电话机。玻璃墙的对

面放置了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上放置了一个摄像探头。 笔者

与同行律师进入了会见室，看守警察打开了电视机。过了一

会，玻璃幕墙对面并没有犯罪嫌疑人。但是，电视屏幕上出

现了犯罪嫌疑手持电话机的图象。会见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

，笔者拿起电话听到了，另一端传来的犯罪嫌疑人的声音。

就这样笔者用电话开始询问，眼睛盯着电视，以观察犯罪嫌

疑人的表情。由于，电话不能免提，为了做会见笔录的另一

名律师能够记录会见内容，笔者不断的重复着犯罪嫌疑人的

回答。 会见结束后，为了将会见笔录签字和委托书的确认签

字，笔者请求看守警察协助将笔录送进监区交犯罪嫌疑人签

字。 从看守所里出来后，我和同行律师讨论这种鲜见的会见

方式。的确，这样的会见方式彻底避免了律师犯错误的可能

性，对安全也有保障。但是，仔细考虑，却不得不质疑这样

的会见方式。这是会见吗？什么是会见？会见一词在法律上

没有明确规定，查新华字典知会见就是彼此会面。可是，我

们的这次会见，我们见到犯罪嫌疑人的面了吗？可能有的人

会说，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了吗？可是，电视上我们是见面吗

？从现代科技上说，这次我们的会见见到的是犯罪嫌疑人的

一种影象，而不是见面了。准确的说，我们是与犯罪嫌疑人

做了一次可视通话，而不是会见。 另外，这次会见还同时产

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律师的会见应该是

可看见但是不能听见的情况下进行。这次《律师法》修改草

案也有“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条款。从这些规定看，律师

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内容显然是需要保密的。但是，在笔者



接触到的这次会见的情况，会见笔录要交由看守警察拿进监

区签字，这样会见内容就彻底的暴露在警察的眼皮下。就是

不被监听的情况下，这样的会见又有何秘可保呢？ 基于上述

情况，笔者建议在《律师法》修改稿里，应该规定律师会见

必须是会面。严禁以任何形式变相剥夺律师的会见权。同时

在修改稿里明确规定，会见律师是一人还是二人由律师所决

定。上述情况是笔者在办理案件中所发生并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律师法》修改的讨论中鲜见这样的问题，再此写出

，以期引起广大律师界的共鸣何立法机关的关注，从而完善

何保护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作者：姜福辉,山东

海宇清律师所。lawjiang@163.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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